能源与环境学院
2017-2018学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方案
(试行)
  根据《东南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校发【2014】235号）、《东南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校发【2014】175号）、《关于做好2017—2018学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工作的通知》（校研生【2017】18号）等文件要求，特制定能源与环境学院2017—2018学年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方案。
一、学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组  长：司风琪
副组长：黄亚继

成  员：朱小良、肖 睿、沈炯、傅行军、朱光灿、李舒宏、沈来宏、陈振乾、周克毅、吕剑虹、仲兆平、杜垲、吕锡武、杨建刚、钱华、梁财、许传龙、张会岩
秘书：陆剑敏、张波
二、奖励标准及名额分配 
1、奖励标准
硕士研究生第一年入学学业奖学金分四个等级,奖励标准为：一等奖1.0万元/人·学年，二等奖0.8万元/人·学年，三等奖0.6万元/人·学年，四等奖0.4万元/人·学年。

博士研究生（含直博生）第一年入学享受的新生奖学金与学费等额。

硕士研究生第二年学业奖学金分四个等级,奖励标准为：一等奖1.2万元/人·学年，二等奖1.0万元/人·学年，三等奖0.8万元/人·学年，四等奖0.6万元/人·学年。

博士研究生（含直博生）第二年学业奖学金分三个等级，奖励标准为：一等奖1.8万元/人·学年，二等奖1.4万元/人·学年，三等奖1.0万元/人·学年。
硕士研究生第三年学业奖学金,奖励标准为：学术学位研究生0.8万元/人·学年，专业学位研究生1.0万元/人·学年。

博士研究生（含直博生）第三年学业奖学金分三个等级，奖励标准为：一等奖1.8万元/人·学年，二等奖1.4万元/人·学年，三等奖1.0万元/人·学年。

2、名额分配
2017年秋季入学博士研究生统一享受新生奖学金，覆盖面100%。

2016年秋季入学博士研究生28人，其中一等奖名额3人、二等奖名额8人、三等奖名额17人。
2015年秋季入学博士研究生22人，其中一等奖名额2人、二等奖名额7人、三等奖名额13人。
2017级硕士研究生244人，其中一等奖名额24人、二等奖名额122人、三等奖名额49人，四等奖名额49人。
2016级硕士研究生226人，其中一等奖名额23人、二等奖名额68人、三等奖名额67人，四等奖名额68人。
2015级硕士研究生享受学业奖学金，覆盖面100%。。
三、参评对象及基本条件
1、参评对象
2015年、2016年、2017年秋季入学的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非定向全日制研究生；强军计划研究生、少民计划研究生以及新疆师资计划博士研究生参加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
2、申请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完成研究生学籍注册工作，且在规定学制范围内；
（3）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4）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
（5）诚实守信，品学兼优；
（6）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3、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申请：
（1）未完成学籍注册者；
（2）受记过及以上处分者；
（3）学术行为不端者；
（4）发生其他不适宜继续享受学业奖学金的行为或情况者。
4、奖学金评定参照标准
第一学年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按照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含初试、复试成绩）和入学前科研成果进行综合评定，当年入学的推荐免试研究生以及公开招考中成绩名列前茅的研究生获得二等或以上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第二学年、第三学年的博士研究生以及第二学年的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按照研究生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学科竞赛、创新发明、社会实践、社会工作等进行综合评定。
参见附件二：能源与环境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量化打分细则
四、评审程序
（1）符合评定资格的研究生于2017年10月12日（周四）中午12:00前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截止时间后不再接收任何材料。申请人填写《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审批表》（见附件一），并提交科研成果、获奖证书等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原件由学院评审委员会负责核实。《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审批表》中各栏目按要求填写，其中审核与推荐意见由研究生本人的指导教师负责填写。所有科研成果材料截止时间为2017年9月30日。
（2）经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评审，确定初评获奖名单，并通过网络、宣传栏等方式张榜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3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内有异议者，由学院评审委员会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
（3）公示期满后，各评审委员会于10月26日——10月28日登录研究生培养信息系统提交评审结果，下载并打印《2015级硕士研究生第3学年学业奖学金初审结果汇总表》、《2015级博士研究生第3学年学业奖学金初审结果汇总表》、《2016级硕士研究生第2学年学业奖学金初审结果汇总表》、《2016级博士研究生第2学年学业奖学金初审结果汇总表》、《2017级硕士研究生第1学年学业奖学金初审结果汇总表》、《2017级博士研究生第1学年学业奖学金初审结果汇总表》（纸质材料各一份，需加盖公章）上报研究生院审定。
（4）审定结果在全校范围内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2个工作日。
注：解释权归学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能源与环境学院
                     2017年09月28日

附件一：
东南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学生姓名
	
	导师姓名
	

	学    号
	
	联系电话
	

	学生年级
	□ 一年级    □ 二年级    □ 三年级    

	入学方式
	  □ 非定向   □ 其他           

	申请理由：（包括思想品德、学习情况、学术成果、社会工作等方面）


	本人郑重承诺以上所填信息均真实可靠。如与实际不符，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本人承担。
  （请本人抄写一遍）
学生签字：
                                                  20    年      月      日

	导师审核与推荐意见：
导师签名：
                                                    20    年      月      日

	院系评审意见：
经评审，并在本单位内公示      个工作日，无异议，该生第  一  学年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初评结果为：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院（系、所）负责人签字：                    院（系、所）盖章
200   年                        20     年      月      日                    20    年      月      日


备注：1、请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原件备查。2、可附页。3、此表由所在院系存档备查。
附件二：
能源与环境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量化打分细则
	类
别
	科研成果
	课程规格化成绩（总分）
	现实表现
（总分）

	
	刊物论文
（分/篇）
	会议论文
（分/篇）
	专利
（分/篇）
	承担项目
	学科竞赛奖
（分/项）
	
	

	
	SCI源刊
	EI源刊
	核心期刊
	国际会议
	国内会议
	国家发明专利
/软件著作权
	江苏省普通高校科研创新计划项目
	东南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基金
	特
等
	一
等
	二
等
	三
等
	
	文体竞赛
	社团工作
	日常表现

	
	SCI

收录
	SCI

暂未但EI已收
	SCI

暂未收录
	EI

收录
	EI暂未收录
	
	ISTP或EI收录
	ISTP/EI未收
	EI

收录
	EI

未收
	已授权
	未授权（获申请号）
	4
	2
	
	
	
	
	博士
4-0
硕士
10-0
	2
	2
	1

	第一
作者
	10
	7
	5
	4
	2
	3/1
	4
	2
	2
	0.25
	5
	1.5
	
	
	直荐
	8
	4
	2
	
	
	
	

	第二
作者
	4
	3
	2
	1
	0.5
	0
	2
	1
	1
	0
	2
	0.75
	
	
	8
	4
	2
	1
	
	
	
	


说明:

1）论文的第一单位和通讯单位必须为东南大学，只考虑现学历阶段的成果，且不得重复使用。国际会议被SCI收录的，视为SCI收录国际刊物论文。ipc国际专利得分乘以系数3。
2）核心期刊、规格化成绩项得分只针对硕士生。核心期刊：一级学会刊物3分，其他的1分，非核心刊物0.5分。学位课规格化成绩：第一名4分，最后一名0分，按规格化成绩换算
3）学生为第二作者时，第一作者必须为导师，在刊物论文、会议论文和专利三个栏目中，分别最多只能计算1次。
4）在《Science》、《Nature》上发表论文的直接推荐；发表影响因子>=10的国际刊物论文得分乘以系数3，影响因子>=6的得分乘以系数2，影响因子>=4的得分乘以系数1.5，影响因子>=2的得分乘以系数1.25，论文必须被SCI收录后才考虑影响因子。
5）学科竞赛指教指委牵头的分值计算，排名在第2及以后的，均视为第2获奖人。其他竞赛分值：特等4分，一等3分，二等2分，三等1分。
6）现实表现中，文体竞赛满分2分（省级冠军2分、其它名次1分；校级冠军可得0.5分、其它名次0.25分）；社团工作考评合格满分2分（研会主席可得2分，班长、书记1.5分，副主席和部长1分，委员0.5分）；日常表现分为宿舍卫生和平时活动，宿舍卫生成绩>=90分的，加0.5分；平时活动按要求参加的，加0.5分。其他如创业大赛，全国、省部级征文竞赛等提交申请，由学院评审委员会评审裁定。
7）科研成果获奖（自然/发明/科技进步奖）方面，国家一等奖主要获奖人、国家二等奖前五获奖人、省部级一等奖前三获奖人，直接推荐；国家二等奖、省部级一等奖其他主要获奖人加20分；省部级二等奖其他获奖人加10分。所有成果必须以东南大学作为完成单位。
8）上述量化打分细则未考虑的，由学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裁定。
